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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 28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致函回复你 2008 年 7 月 3 日的信，信中转递 2008 年 6 月 10 日安全理事

会主席给埃塞俄比亚梅莱斯·泽纳维总理和厄立特里亚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

的同文信，征求他们就选择未来联合国在其国家的参与的意见。随着这些信件，

你还转交了 2008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他们给予的回复。 

 根据你 2008 年 7 月 3 日来信第 2 段，我要求秘书处与有关各方就上述提到

的回复进行协商。我很高兴地报告秘书处同有关各方协商的情况，协商是以如下

选择为基础：(a) 在埃塞俄比亚派驻一个小型军事观察团；(b) 在埃塞俄比亚设

立一个小型政治和军事联络办公室；(c) 任命驻纽约的秘书长特使。 

 所有方案都是用作预防冲突的措施，旨在表明国际社会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待建立有利环境，实现两国之间的

关系正常化。这些方案还考虑到了两国政府分别在 2008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给

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表示的立场。 

 2008 年 7 月 22 日，我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事务代理特别代表兼联合

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团长，就这些方案同埃塞俄比

亚政府进行了协商。协商后，2008 年 7 月 24 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致函给我，

概述埃塞俄比亚对此事项的立场。该信副本附后（附件一）。 

 也在 2008 年 7 月 22 日，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会见了厄立特里亚常

驻联合国代表，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对上述方案的看法。会晤后，2008 年 7 月

24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代表致函给我，表明厄立特里亚政府对此事的看法。该函

副本也附后（附件二）。 

 如两国信件所示，双方都拒绝了向他们提出的方案。他们早先曾声明，他们

无意重启战事，我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我相信，埃厄特派团撤出后，出于意外

或出于蓄意，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敌对行动再起，这种危险仍然实际存在。

我也在继续关注危机的持续给非洲之角稳定带来的破坏，以及对区域内经济发展

前景和人民福祉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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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迎安全理事会 近几个月接触双方。这给进程带来了新的动力，有可能

促成安理会履行其根据《阿尔及尔协定》负有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应继续把这个

问题列入议程，继续与当事双方充分接触，以期解决作为危机核心的法律、政治

和安全方面的根本问题，包括根据《阿尔及尔协定》执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

亚边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 

 就我而言，我打算继续同双方紧密合作，继续进行斡旋，以期协助它们实现

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维护次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关键。 

 

秘书长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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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8 年 7 月 24 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08 年 7 月 7 日你同我国总理在日本横滨的会晤，并提及随后我们

在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在纽约就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局势，特别是就能否

在埃厄特派团撤离后在我们区域建立联合国存在的问题，同联合国进行的沟通。 

 在这方面，我们有机会看到向我们提供的联合国备忘录，其中载有三项提议。

你可能已知道，由于在纽约和亚的斯亚贝巴都已解释过的理由，我们在接受头两

项提议方面有困难。经进一步考虑后，我们现在已得出结论：特使的主张可能既

不实际，也不适当。这一主张不实际是因为另一方，即厄立特里亚，从未接受过

特使这一主张，现在也不大可能改变其想法，联合国应已很清楚这一点。该主张

不适当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必然是一种没有效果的替代措施，取代安全理事

会为保护埃厄特派团、捍卫临时安全区的完整性以及确保《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受到尊重而本应采取的其他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遗憾地决定通知你，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独特性质，

此时指派一名特使可能并不是应采取的适当行动。埃塞俄比亚认为没有理由要支

持这项提议。 

 若能在即将召开的大会届会期间与你进一步讨论此事项，将不胜感激。 

 

部长 

塞尤姆·梅斯芬（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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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8 年 7 月 24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注意到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 2008 年 7 月 22 日提交的备忘录，其中详述

了“联合国如何能够 有效地支持[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全面执行《阿尔及

尔协定》”的各种选择办法。 

 首先，我希望强调，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能够给予的唯一有效的支助就

是充分支持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这一公正独立的仲裁机构及其

2007 年 11 月 27 日的划界决定。确实，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3)和 2(4)条以及《阿

尔及尔协定》第 4(15)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得到尊重。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已经提出并在 7 月 22 日维持和平行动部备忘录中或多

或少再次提出的各种不同的选择办法完全回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选择

办法的要旨和全部重点似乎在于派出联合国观察部队长期驻留来防止假定会再

次爆发的战事，这实际上使得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主权领土的非法占领合法

化。在进程的后期阶段提出联合国特使的概念，进一步满足了埃塞俄比亚对于替

代机制的一再要求，以便其破坏和修正厄埃边界委的划界、标界决定。显然，安

全理事会不能接受或纵容这一严重违反《阿尔及尔协定》的行为。 

 出于上述所有正当理由，厄立特里亚不能接受此一现状。对厄立特里亚来说，

日后与埃塞俄比亚恢复睦邻友好关系不成问题。我们作为邻国注定要与埃塞俄比

亚人民和睦相处。我们不希望生活在长期紧张或是由第三方力量维持并监控的脆

弱的和平之中。 

 要做到这一点，埃塞俄比亚必须从厄立特里亚的主权领土上撤军。埃塞俄比

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阿尔及尔协定》非法占领厄立特里亚的领土是亟待处理的

真正障碍。厄立特里亚期待并吁请联合国机构致力于清除这一重大障碍。 

 请将本函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主席的信（见附文）作为安

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拉亚·德斯塔（签名） 

 
 

 
*
 先前作为 S/2008/487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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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8 年 6 月 18 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主席给厄立特里

亚政府代理人的信 

  结束委员会业务 

 现在距离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所述期限终止已超过六个月，

委员会曾希望在此期间，双方会在实地安放界碑，或允许委员会这样做。因为没

有收到双方的信件，委员会现在必须得出结论，即边界已按《声明》所附坐标划

界，委员会方面已无事可做，因此应采取 后步骤结束委员会的业务。这包括向

联合国归还实物资产和编制决算。 

 如果阁下在今后两周不提出反对意见，则我将认为阁下对上述程序没有异

议。 

 

主席 

伊莱休·劳特帕奇特（签名） 

 

 

 

 


